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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發行公司辦理私募有價證券應注意事項第二
點、第四點修正對照表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二、本注意事項用詞定義

如下： 

  （一）定價日：董事會

決議訂定私募普

通公司債或具股

權性質之有價證

券價格、轉換或

認股價格之日；

具股權性質之有

價證券，應經股

東會決議後，始

得由董事會依股

東會決議之訂價

依據進行訂價。 

  （二）參考價格： 

        1.上市或上櫃公

司以下列二基

準計算價格較

高者定之： 

         (1) 定 價 日 前

一、三或五

個營業日擇

一計算普通

股收盤價簡

單算數平均

數扣除無償

配股除權及

配息，並加

回減資反除

權 後 之 股

價。 

         (2)定價日前三

十個營業日

普通股收盤

價簡單算數

平均數扣除

無償配股除

權及配息，

並加回減資

反除權後之

股價。 

二、本注意事項用詞定義

如下： 

  （一）定價日：董事會

決議訂定私募普

通公司債或具股

權性質之有價證

券價格、轉換或

認股價格之日；

具股權性質之有

價證券，應經股

東會決議後，始

得由董事會依股

東會決議之訂價

依據進行訂價。 

  （二）參考價格： 

        1.上市或上櫃公

司以下列二基

準計算價格較

高者定之： 

         (1) 定 價 日 前

一、三或五

個營業日擇

一計算普通

股收盤價簡

單算數平均

數扣除無償

配股除權及

配息，並加

回減資反除

權 後 之 股

價。 

         (2)定價日前三

十個營業日

普通股收盤

價簡單算數

平均數扣除

無償配股除

權及配息，

並加回減資

反除權後之

股價。 

因應戰略新板興櫃股票之

交易方式係比照上櫃股票

採自動撮合成交機制並沿

用上櫃等價成交系統，與

原興櫃股票市場採由推薦

證券商報價驅動之議價交

易不同，爰修正第二款第

二目之 1及第四目之 1規

定，有關興櫃股票參考價

格計算，增訂定價日前三

十個營業日普通股收盤價

簡單算數平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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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興櫃股票公司

以下列二基準

計算價格較高

者定之： 

         (1)定價日前三

十個營業日

普通股收盤

價簡單算術

平均數或興

櫃股票電腦

議價點選系

統內該興櫃

股票普通股

之每一營業

日成交金額

之總和除以

每一營業日

成交股數之

總和計算，

並扣除無償

配股除權及

配息，暨加

回減資反除

權 後 之 股

價。 

         (2)定價日前最

近期經會計

師查核簽證

或核閱之財

務報告顯示

之 每 股 淨

值。 

        3.未上市（櫃）或

未在證券商營

業處所買賣之

公司，以定價日

最近期經會計

師查核簽證或

核閱之財務報

告顯示之每股

淨值。 

        4.交換公司債： 

         (1)交換標的股

票 屬 上 市

（櫃）者，

        2.興櫃股票公司

以下列二基準

計算價格較高

者定之： 

         (1)定價日前三

十個營業日

興櫃股票電

腦議價點選

系統內該興

櫃股票普通

股之每一營

業日成交金

額之總和除

以每一營業

日成交股數

之 總 和 計

算，並扣除

無償配股除

權及配息，

暨加回減資

反除權後之

股價。 

         (2)定價日前最

近期經會計

師查核簽證

或核閱之財

務報告顯示

之 每 股 淨

值。 

        3.未上市（櫃）或

未在證券商營

業處所買賣之

公司，以定價日

最近期經會計

師查核簽證或

核閱之財務報

告顯示之每股

淨值。 

        4.交換公司債： 

         (1)交換標的股

票 屬 上 市

（櫃）者，

以定價日前

一、三或五

個營業日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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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定價日前

一、三或五

個營業日擇

一計算交換

標的股票普

通股收盤價

之簡單算術

平均數扣除

無償配股除

權及配息，

並加回減資

反除權後之

股價，及定

價日前三十

個營業日普

通股收盤價

簡單算數平

均數扣除無

償配股除權

及配息，並

加回減資反

除權後之股

價，兩者計

算價格較高

者定之。 

         (2)交換標的股

票 屬 興 櫃

者，以定價

日前三十個

營業日普通

股收盤價簡

單算術平均

數或興櫃股

票電腦議價

點選系統內

交換標的股

票普通股之

每一營業日

成交金額之

總和除以每

一營業日成

交股數之總

和計算，並

扣除無償配

股除權及配

一計算交換

標的股票普

通股收盤價

之簡單算術

平均數扣除

無償配股除

權及配息，

並加回減資

反除權後之

股價，及定

價日前三十

個營業日普

通股收盤價

簡單算數平

均數扣除無

償配股除權

及配息，並

加回減資反

除權後之股

價，兩者計

算價格較高

者定之。 

         (2)交換標的股

票 屬 興 櫃

者，以定價

日前三十個

營業日興櫃

股票電腦議

價點選系統

內交換標的

股票普通股

之每一營業

日成交金額

之總和除以

每一營業日

成交股數之

總和計算，

並扣除無償

配股除權及

配息，暨加

回減資反除

權 後 之 股

價，及最近

期經會計師

查核簽證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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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暨加回

減資反除權

後之股價，

及最近期經

會計師查核

簽證或核閱

之財務報告

顯示之每股

淨值，兩者

計算價格較

高者定之。 

         (3)交換標的股

票屬未上市

（櫃）或未

在證券商營

業處所買賣

者，應於董

事會決議日

前洽請專家

就交換標的

股票普通股

之每股價格

表示意見。 

  （三）理論價格：指考

量發行條件之各

項權利選定適當

計價模型所計算

之有價證券價

格，該模型應整

體涵蓋並同時考

量發行條件中所

包含之各項權

利；如有未能納

入模型中考量之

權利，該未考量

之權利應自發行

條件中剔除。 

  （四）策略性投資人：

指為提高被投資

公司之獲利，藉

本身經驗、技

術、知識、品牌

或通路等，經由

產業垂直整合、

水平整合或共同

核閱之財務

報告顯示之

每股淨值，

兩者計算價

格較高者定

之。 

         (3)交換標的股

票屬未上市

（櫃）或未

在證券商營

業處所買賣

者，應於董

事會決議日

前洽請專家

就交換標的

股票普通股

之每股價格

表示意見。 

  （三）理論價格：指考

量發行條件之各

項權利選定適當

計價模型所計算

之有價證券價

格，該模型應整

體涵蓋並同時考

量發行條件中所

包含之各項權

利；如有未能納

入模型中考量之

權利，該未考量

之權利應自發行

條件中剔除。 

  （四）策略性投資人：

指為提高被投資

公司之獲利，藉

本身經驗、技

術、知識、品牌

或通路等，經由

產業垂直整合、

水平整合或共同

研究開發商品或

市場等方式，以

協助被投資公司

提高技術、改良

品質、降低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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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開發商品或

市場等方式，以

協助被投資公司

提高技術、改良

品質、降低成

本、增進效率、

擴大市場等效益

之個人或法人。 

  （五）關係人：依證券

發行人財務報告

編製準則規定認

定之。 

  （六）內部人：指董事、

監察人、經理人

或持有公司股份

超過股份總額百

分之十之股東，

及其配偶、未成

年子女及利用他

人名義持有者。 

  （七）獨立專家：指會

計師、律師或證

券承銷商，且不

得與公開發行公

司或應募人為關

係人。 

本、增進效率、

擴大市場等效益

之個人或法人。 

  （五）關係人：依證券

發行人財務報告

編製準則規定認

定之。 

  （六）內部人：指董事、

監察人、經理人

或持有公司股份

超過股份總額百

分之十之股東，

及其配偶、未成

年子女及利用他

人名義持有者。 

  （七）獨立專家：指會

計師、律師或證

券承銷商，且不

得與公開發行公

司或應募人為關

係人。 

四、公開發行公司依本法

第四十三條之六私募

有價證券，除普通公

司債得依同條第三項

經董事會決議外，應

依同條第六項規定於

股東會召集事由中列

舉下列相關事宜，並

於股東會充分說明： 

  （一）私募價格訂定之

依據及合理性： 

        1. 私 募 普 通 股

者，應載明私募

普通股每股價

格不得低於參

考 價 格 之 成

數、訂價方式之

依 據 及 合 理

性；應募人擬以

四、公開發行公司依本法

第四十三條之六私募

有價證券，除普通公

司債得依同條第三項

經董事會決議外，應

依同條第六項規定於

股東會召集事由中列

舉下列相關事宜，並

於股東會充分說明： 

  （一）私募價格訂定之

依據及合理性： 

        1. 私 募 普 通 股

者，應載明私募

普通股每股價

格不得低於參

考 價 格 之 成

數、訂價方式之

依 據 及 合 理

性；應募人擬以

按公司辦理私募有價證券

應審慎評估私募之目的及

對經營權之影響，凡辦理

私募案件涉及經營權變動

者，均應洽請證券承銷商

對私募造成經營權移轉之

合理性及必要性出具詳細

且具體之評估意見，俾供

股東會充分討論，現行第

三項僅規定辦理私募引進

策略性投資人後將造成經

營權異動者，惟現行公開

發行公司辦理私募引進投

資人之對象包含所有符合

證券交易法第四十三條之

六第一項規定之應募人

（不限策略性投資人），又

辦理私募後涉及經營權變

動之期限原規範並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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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現金方式出

資，亦應載明出

資方式、抵充數

額及合理性，併

將獨立專家就

抵充數額之合

理性意見載明

於開會通知，以

作為股東是否

同意之參考。 

        2.私募特別股、轉

換公司債、附認

股權公司債等

具股權性質之

有價證券者，應

載 明 私 募 條

件、發行價格不

得低於理論價

格之成數，並綜

合說明其私募

條件訂定之合

理性。私募特別

股者，應募人擬

以非現金方式

出資，亦應載明

出資方式、抵充

數 額 及 合 理

性，併將獨立專

家就抵充數額

之合理性意見

載明於開會通

知，以作為股東

是否同意之參

考。 

        3.所訂私募普通

股或特別股每

股價格、轉換公

司債之轉換價

格，或附認股權

特別股、附認股

權公司債、員工

認股權憑證之

認股價格可能

涉及低於股票

面額者，應載明

非現金方式出

資，亦應載明出

資方式、抵充數

額及合理性，併

將獨立專家就

抵充數額之合

理性意見載明

於開會通知，以

作為股東是否

同意之參考。 

        2.私募特別股、轉

換公司債、附認

股權公司債等

具股權性質之

有價證券者，應

載 明 私 募 條

件、發行價格不

得低於理論價

格之成數，並綜

合說明其私募

條件訂定之合

理性。私募特別

股者，應募人擬

以非現金方式

出資，亦應載明

出資方式、抵充

數 額 及 合 理

性，併將獨立專

家就抵充數額

之合理性意見

載明於開會通

知，以作為股東

是否同意之參

考。 

        3.所訂私募普通

股或特別股每

股價格、轉換公

司債之轉換價

格，或附認股權

特別股、附認股

權公司債、員工

認股權憑證之

認股價格可能

涉及低於股票

面額者，應載明

定，為臻明確並利公開發

行公司遵循，爰修正第三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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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於股票面額

之原因、合理

性、訂定方式及

對股東權益之

影響（如造成累

積虧損增加、未

來是否可能因

累積虧損增加

而須辦理減資

等）。 

        4.屬上市、上櫃及

興櫃股票公司

者，所訂私募普

通股每股價格

低於參考價格

之八成，或特別

股、轉換公司

債、附認股權特

別股、附認股權

公司債、員工認

股權憑證之發

行價格低於理

論價格之八成

者，應併將獨立

專家就訂價之

依據及合理性

意見載明於開

會通知，以作為

股東是否同意

之參考。 

        5.股東會不得將

私募訂價成數

授權董事會或

董事長訂定。 

  （二）特定人選擇方式： 

        1.應募人如為公

司內部人或關

係人者，應於董

事會中充分討

論應募人之名

單、選擇方式與

目的、應募人與

公司之關係，並

於股東會召集

事由中載明，未

低於股票面額

之原因、合理

性、訂定方式及

對股東權益之

影響（如造成累

積虧損增加、未

來是否可能因

累積虧損增加

而須辦理減資

等）。 

        4.屬上市、上櫃及

興櫃股票公司

者，所訂私募普

通股每股價格

低於參考價格

之八成，或特別

股、轉換公司

債、附認股權特

別股、附認股權

公司債、員工認

股權憑證之發

行價格低於理

論價格之八成

者，應併將獨立

專家就訂價之

依據及合理性

意見載明於開

會通知，以作為

股東是否同意

之參考。 

        5.股東會不得將

私募訂價成數

授權董事會或

董事長訂定。 

  （二）特定人選擇方式： 

        1.應募人如為公

司內部人或關

係人者，應於董

事會中充分討

論應募人之名

單、選擇方式與

目的、應募人與

公司之關係，並

於股東會召集

事由中載明，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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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 前 揭 規 定

者，前揭人員嗣

後 即 不 得 認

購。所訂私募普

通股每股價格

不得低於參考

價格之八成；所

訂 私 募 特 別

股、轉換公司

債、附認股權特

別股、附認股權

公司債、員工認

股權憑證之發

行價格不得低

於理論價格之

八成。 

        2.應募人如為策

略 性 投 資 人

者，應於董事會

中充分討論應

募人之選擇方

式與目的、必要

性 及 預 計 效

益，並於股東會

召集事由中載

明。 

        3.於股東會開會

通知寄發前已

洽 定 應 募 人

者，應載明應募

人之選擇方式

與目的、及應募

人與公司之關

係。應募人如屬

法人者，應註明

法人名稱及該

法人之股東持

股比例占前十

名之股東名稱

及 其 持 股 比

例，暨該法人之

股東持股比例

占前十名之股

東與公司之關

係。 

符 前 揭 規 定

者，前揭人員嗣

後 即 不 得 認

購。所訂私募普

通股每股價格

不得低於參考

價格之八成；所

訂 私 募 特 別

股、轉換公司

債、附認股權特

別股、附認股權

公司債、員工認

股權憑證之發

行價格不得低

於理論價格之

八成。 

        2.應募人如為策

略 性 投 資 人

者，應於董事會

中充分討論應

募人之選擇方

式與目的、必要

性 及 預 計 效

益，並於股東會

召集事由中載

明。 

        3.於股東會開會

通知寄發前已

洽 定 應 募 人

者，應載明應募

人之選擇方式

與目的、及應募

人與公司之關

係。應募人如屬

法人者，應註明

法人名稱及該

法人之股東持

股比例占前十

名之股東名稱

及 其 持 股 比

例，暨該法人之

股東持股比例

占前十名之股

東與公司之關

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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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於股東會開會

通知寄發後洽

定應募人者，應

於洽定日起二

日內將上開應

募人資訊輸入

公開資訊觀測

站。 

  （三）辦理私募之必要

理由中，應載明

不採用公開募集

之理由、得私募

額度、資金用途

及預計達成效

益，如採分次辦

理者，亦應列示

預計辦理次數、

各分次辦理私募

之資金用途及各

分次預計達成效

益。 

獨立董事如有反

對或保留意見應於股

東會召集事由中載

明。 

董事會決議辦理

私募有價證券前一年

內至該私募有價證券

交付日起一年內，經

營權發生重大變動

者，應洽請證券承銷

商出具辦理私募必要

性與合理性之評估意

見，並載明於股東會

開會通知，以作為股

東是否同意之參考。 

前三項規定應記

載之事項，應於股東

會召集事由中以顯著

字體載明，並揭露查

詢相關資訊之網址，

包括公開資訊觀測站

網址及公司網址。 

        4.於股東會開會

通知寄發後洽

定應募人者，應

於洽定日起二

日內將上開應

募人資訊輸入

公開資訊觀測

站。 

  （三）辦理私募之必要

理由中，應載明

不採用公開募集

之理由、得私募

額度、資金用途

及預計達成效

益，如採分次辦

理者，亦應列示

預計辦理次數、

各分次辦理私募

之資金用途及各

分次預計達成效

益。 

獨立董事如有反

對或保留意見應於股

東會召集事由中載

明。 

董事會決議辦理
私募前一年內經營權
發生重大變動或辦理
私募引進策略性投資
人後，將造成經營權
發生重大變動者，應

洽請證券承銷商出具
辦理私募必要性與合
理性之評估意見，並
載明於股東會開會通
知，以作為股東是否
同意之參考。 

前三項規定應記
載之事項，應於股東
會召集事由中以顯著
字體載明，並揭露查

詢相關資訊之網址，
包括公開資訊觀測站
網址及公司網址。 

 




